
臺東縣長濱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第一條、第三條、第

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三

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

二、第十六條、第十八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

十二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

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、第二十八、第二十九條修正總說明 

    為加強本所公墓業務執行及強化本鄉公墓及納骨塔管理，因應設

施維護成本增加、鼓勵環保葬增加資源使用效率，並配合地方政府的

自治條例調整收費標準，以符殯葬設施永續經營，保障家屬權益，爰

擬具「臺東縣長濱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」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本鄉清潔隊組組織規程暨編制修正條文及條號更

改。（第一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

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八

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四

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）。 

    二、條文修正並增加要項。（修正第十五條）。 

    三、增訂起堀墓基廢棄物清理保證機制，明訂起掘保證金之程

序及退還或沒收條件。（新增第十五條之一）。 

    四、增訂辦理退還起掘保證金應檢附之文件，並確保退費程序

之完整性。（新增第十五條之二）。 

    五、為使法規協調一致，提高法規適應性與即時性，減少行政程

序延宕，迅速提供必要服務，爰新增第五款。（修正第二十

二條之一）。 

    六、原條文已無規定必要，爰予刪除。（刪除第二十五條） 

    七、原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條號更改。（更改為第二十八條

及第二十九條）。 

    八、增訂本自治條例施行細則，由本所訂之。（新增第二十七條） 


